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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8月15日起施行

明确犯罪定罪量刑标准
新华社北京 8月 14 日电（记者齐

琪）为进一步强化森林资源司法保护，

有效解决司法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14 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

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定

罪量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

全面、系统的规定。该解释自8月15日

起施行。

解释明确非法占用林地犯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其中规定，非法占用并毁坏公

益林地五亩以上、商品林地十亩以上的，

即构成犯罪。此外，解释明确危害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危害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一株以上或者立

木蓄积一立方米以上，或者危害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植物二株以上或者立木蓄积

二立方米以上的，即构成危害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罪。

解释明确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的

行为方式和定罪量刑标准，并明确了非

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的主观

明知和定罪量刑标准。其中列举了五项

推定“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具体

情形，如收购价格明显过低、交易方式明

显不符合正常习惯等。

此外，解释明确涉林业证件、文件犯

罪的处理规则。解释规定，伪造、变造、买

卖采伐许可证，森林、林地、林木权属证书

以及占用或者征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等国

家机关批准的林业证件、文件构成犯罪

的，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

件罪定罪处罚；买卖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等

经营许可证明，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择一重罪处断。

据介绍，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各类破坏

森林资源犯罪，近五年来（2018 年—

202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相关刑事案件

64788件、生效判决人数82704人，为有

效保护森林资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

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

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解释的公

布施行为契机，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不断强化对森林资源的刑事司法保护，

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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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熊
丰）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记
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紧紧围绕
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组织开
展“昆仑”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活动，
坚决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相
关犯罪案件2.9万起，公安部挂牌督
办155起重大案件。

公安机关紧盯污染大气、水体、
土壤犯罪活动和环境领域弄虚作假
犯罪，成功侦破一批重大案件；紧盯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等野生动植物
繁衍迁徙重点地区，依法严厉打击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古树名

木、非法狩猎、非法捕捞、危害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盗伐滥伐林木等犯罪活
动，侦办一批典型案件；依法严厉打
击盗挖黑土、盗采海砂、非法采矿、非
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有效推动了源
头治理，及时消除了一批危害生态环
境安全的风险隐患。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
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保持对破
坏生态环境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
会同相关部门全面深化执法合作，
切实形成打击整治合力，推动源头
治理，努力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公
安力量。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冯
家顺）记者15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最高检近日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
部对11起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
弄虚作假污染环境案进行挂牌督办。

这11起案件分别为：北京通州
李某等人篡改自动监测数据污染大
气案、辽宁朝阳许某某等人干扰自动
监测设施污染水体案、上海嘉定范某
某等人篡改自动监测数据污染水体
案、江苏无锡某纸业有限公司干扰自
动监测设施污染水体案、山东潍坊程
某等人篡改自动监测数据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案、河南平顶山某钢铁有
限公司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污染大气
案、河南平顶山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污染大气案、湖南
长沙张某某等人干扰自动监测设施
污染水体案、重庆綦江谭某等人干扰
自动监测设施污染水体案、重庆梁平
陶某某等人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污染
水体案、贵州遵义杨某某等人干扰自
动监测设施污染水体案。

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联
合挂牌督办的11起案件，案情较为
复杂，调查取证难度大，社会影响也
十分恶劣，相关地方办案单位要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认真落实督办要
求，加强协作沟通，组建工作专班，形
成执法司法打击合力，依法惩治涉案
单位和违法犯罪人员，有力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

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最高检联合公安部、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

11起污染环境案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冯家
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决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
日。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党
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
实施宪法关于生态文明的规定，加快生
态环境资源保护立法修法步伐，不断健
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
共制定、修改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法律19
件，正在审议1件，还作出有关决议1件，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划定生
态红线，守护绿水青山，推动美丽中国建
设。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30多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000多件，还有其他大量涉及生态环境
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为形成并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核安全
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生物安全法、长江
保护法、湿地保护法、噪声污染防治法、
黑土地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等10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填
补有关领域的立法空白，完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森林法等法律作出全面修订，水
污染防治法等作出较大幅度修改，海洋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野生动物
保护法等还进行了多次修改，法律规范
更加明确具体，增强了可执行性和可操
作性。

在立法内容上，有关法律进一步强
化了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
可、总量控制、联合防治、政府责任、信息

公开和公众参与等制度，新增加了约谈、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环境公益
诉讼等制度。在法律责任上，全面强化、
统筹适用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为切
实解决生态环境领域“违法成本低、守法
成本高”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立法
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下一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持
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建设，不
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扎实有力的法治
保障。

我国加快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立法修法步伐

不断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新华社北京 8月 15 日电（记者齐
琪）最高人民法院15日发布关于审理生
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解释正确适用民法典生态
环境保护新规定，对生态环境侵权案件
范围、归责原则、数人侵权等内容作出规
定。

为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
解释第1条作出正向规定，明确环境污染
包括废水、废气等物质型污染，以及噪声、
振动等能量型污染；生态破坏包括非法采
矿、乱砍滥伐等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造成的生态破坏，以及违法引进、释放、丢
弃外来物种等造成的生态破坏。

据介绍，数人侵权是生态环境侵权
案件中较为常见的侵权形态，解释对侵
权人的责任承担作出明确规定，提出两
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行为
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承担连
带责任；两个以上侵权人排放无害物质
相互作用产生污染物，或者两个以上侵
权人排放污染物相互作用产生次生污染
物，由于每个侵权人的行为都是损害发
生的原因，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解释明确关于过失相抵规则的使
用。结合生态环境侵权特点，解释遵循
侵权责任法基本理论，规定被侵权人对

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有重大过失，侵权人请
求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以在
保护被侵权人合法权益基础上更好地平
衡当事人双方的责任。

此外，解释还对第三方治理中的损
害赔偿、第三人侵权、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的适用等作出规定。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生态
环境审判职能作用，有效开展生态环境
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为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
障。

最高法发布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生态环境侵权案件范围

关注关注全国生态日全国生态日

最高法发文对生态环境
侵权民事诉讼证据作出规定

规范当事人举证
证据调查收集
新华社北京8月 15日电（记者

齐琪）为贯彻实施民法典绿色原则和
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制度，系统解决生
态环境侵权民事纠纷案件中的证据
规则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5日发布
司法解释，推动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
讼在当事人举证、证据调查收集、认
定、采信等方面的规范化。

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
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共
34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举证责任、
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证据共通原
则、专家证据、书证提出命令、损失费
用的酌定等内容。

对于被告的举证责任，规定明
确，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被告应
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主张不承担
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应当就法律规
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
形承担举证责任。

“因果关系是确定生态环境侵权
是否成立的最关键要件，规定将因果
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
旨在平衡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有利于
被侵权人及时有效获得司法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刘竹梅介绍。

此外，由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的
专业性、复杂性，针对司法实践中存
在“定性不易、定量更难”这一问题，
规定明确：对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损害事实成
立，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数额难以
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
对原告造成损害的程度、被告因侵权
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
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等，合理确
定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数额。

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侦破破坏生态
环境犯罪相关案件2.9万起

公安部挂牌督办
155起重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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